
 

 

上海市注册税务师协会 

等级税务师事务所认定办法 

（2019 年 11 月修订） 

 

为了加强本市税务师行业诚信体系建设，推动税务师事务所做大

做强、健康发展，根据《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等级税务师事务所认定

办法（2018 年修订）》和《上海市注册税务师协会章程》有关规定，

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订本办法。 

一、等级认定范围 

本办法所称的税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是指经上海

市税务局行政登记，并自愿加入上海市注册税务师协会（以下简称“市

税协”）的税务师事务所。 

二、等级认定原则 

等级认定坚持依法、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统一的内容、

标准、方式和程序进行，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等级认定过程不收

取任何费用。 

三、等级认定权限 

等级事务所分为五级，即 A级、AA 级、AAA 级、AAAA级、AAAAA

级。市税协负责 A 级、AA 级、AAA 级事务所的认定工作；AAAA 级、

AAAAA 级事务所的认定，由市税协初审后报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以

下简称“中税协”）审核批准。 

四、等级认定条件 

（一）依法成立满二年并正常开展业务活动； 



 

 

（二）足额缴清会费，且连续三年年检合格； 

（三）近三年内无因违纪违规行为而受到处理的记录。涉嫌有违

法违规行为，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的事务所暂不能参加等级认定。 

五、等级认定标准 

等级事务所认定标准为五项，分别为：执业资质、经营规模及业

绩、执业规范和社会诚信、内部管理、党建工作。认定采取项目评分

制，满分 100 分，90 分（含）以上合格。 

六、认定程序和报送材料 

等级事务所认定，原则上每年一次，由事务所在规定时间内自愿

提出申请，市税协对事务所上报材料的完整性予以初步审核。初审后，

新申请等级的事务所由市税协委托第三方评估公司进行实地检查。检

查结果报市税协会长专题会审议，通过后向社会公示；如五个工作日

内无异议，由市税协会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向社会公告，同时报送中

税协备案。 

报送申请材料如下： 

1、《税务师事务所等级认定申请表》（附件 1）； 

2、税务师事务所行政登记证、营业执照、团体会员证； 

3、公司章程及内部管理制度； 

4、事务所中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等具有资质人员的汇总

名单及社保个税等相关证明； 

5、上年度财务报表及纳税汇总表； 

6、党建工作小结 



 

 

7、集团化事务所需提供对分支机构拥有实际控股权的证明材料、

原所变更或注销的相关证明； 

8、市税协规定的其他证明资料。 

六、等级所管理 

市税协向获得 A级、AA 级、AAA 级的事务所颁发牌匾和证书；获

得 AAAA 级、AAAAA级事务所的牌匾和证书由中税协颁发。 

市税协每年对等级事务所的指标情况进行一次书面复核，复核异

常的进行实地审核。确认为不符合等级的事务所，按标准作降级或取

消等级处理。AAAA级、AAAAA 级事务所的复核情况，按时报送中税协。 

对报送资料或填报信息不实的等级事务所，扣除相关项目的分数；

情节严重的，取消其等级及下一年度的等级申请资格并通报。 

 

本办法由市税协负责解释。 

 

上海市注册税务师协会 

2019年 11 月 26 日 

 

 

附件： 

1、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等级税务师事务所认定办法（2018 年修订） 

2、税务师事务所等级认定申请表 

3、A级、AA级、AAA 级税务师事务所等级认定标准 


